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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 年道路交通年道路交通年道路交通年道路交通 (修訂修訂修訂修訂 )條例草案條例草案條例草案條例草案

引言引言引言引言

在一九九 八年十一 月十日的 會議上，行 政會 建 議建 議建 議建 議 ，行政長 官

指令指令指令指令《 1 9 9 8 年道路交通 (修訂 )條例草案》 (載於附件 A )應提交立法會
以 -

( a ) 收緊 酒精 濃度的 法定 限度 ，並簡 化有 關酒後 駕駛 的執 法

程序；

( b ) 把學校私家小巴納入客運營業證計劃；及

( c ) 糾正 政府 現行向 停車 收費 錶和新 九龍 灣驗車 中心 的營 辦

商繳 付酬 金 的安 排， 並 讓政 府日 後 可採 用類 似 的付 款 安

排。

背景和論據背景和論據背景和論據背景和論據

( A ) 酒後駕駛酒後駕駛酒後駕駛酒後駕駛

2 . 當局在一九九五年十二月制定了一套新的酒後駕駛法例 (《道
路交通條例》第 3 9 A 至第 3 9 G 條 )，以訂明：

( a ) 司機 的血 液、尿 液和 呼氣 所含酒 精濃 度的法 定限 度， 分

別是每 1 0 0 毫升血液可含 8 0 毫克酒精； 1 0 0 毫升尿液可
含 1 0 7 毫克酒精；以及每 1 0 0 毫升呼氣可含 3 5 微克酒
精；及

( b ) 司機 有法 律義務 ，在 指定 情況下 ，提 供血液 、尿 液或 呼

氣樣本，以供測試。

3 . 酒後 駕駛法 例的 實施， 已經 向市民 傳遞了 一個 重要的 信息 ，

讓他們知道不可在酒後駕駛。據統計數字顯示，在過去的兩年內 (即



一九九六年和一九九七年 )，導致有人死亡或重傷的夜間交通意外，
下降了 7 %。

4 . 儘管 如此， 酒後 駕駛仍 然是 導致交 通意外 的主 要原因 之一 。

在一九九七年，每十名在交通意外中喪生的司機，便有三名在事發前

曾經喝酒。酒後駕駛亦會危及行人和乘客。過去兩年半，在涉及酒後

駕駛的交通意外中，共有 6 名未曾喝酒的司機、 1 9 名乘客和 1 3 名行
人喪生。我們認為有需要進一步收緊酒精濃度的訂明限度，加強阻嚇

酒後駕駛。

5 . 現建議把血液中酒精濃度的法定限度，由每 1 0 0 毫升血液含
8 0 毫克酒精，降低至 5 0 毫克，並相應把呼氣所含酒精濃度的限度，
由每 1 0 0 毫升呼氣含 3 5 微克降低至 2 2 微克，以及把尿液所含酒精濃
度的限度，由每 1 0 0 毫升尿液含 1 0 7 毫克降至 6 7 毫克。這些措施符
合國際趨勢。海外的研究也證實採用建議的法定限度確有成效 (詳情

載於附件 B)。

6 . 現行執法程序的簡要說明載於附件 C。我們曾對有關程序進行
檢討，現建議採取以下三項措施，以提高執法程序的效率：

a ) 除醫 生外 ，護士 亦可 獲准 為懷疑 酒後 駕駛的 人士 抽取 血

液樣本；

b ) 除在 醫院 外，警 員亦 可在 警署和 呼氣 測試中 心要 求有 關

人士 提供 血 液樣 本， 而 有關 人士 亦 可在 同樣 地 方拒 絕 警

方的要求；以及

c ) 除警 署和 醫院外 ，抽 取呼 氣樣本 也可 在警務 處處 長指 定

為 “ 呼 氣 測 試 中 心 ” 的 警 察 交 通 部 辦 事 處 或 車 輛 內 進

行。

上述建議的詳情載於附件 D。

( B ) 把客運營業證計劃的適用範圍擴大至學校私家小巴把客運營業證計劃的適用範圍擴大至學校私家小巴把客運營業證計劃的適用範圍擴大至學校私家小巴把客運營業證計劃的適用範圍擴大至學校私家小巴

7 . 目前 ，所有 公共 和私家 巴士 均受客 運營業 證計 劃規管 。這 項

計劃授權運輸署署長訂立新的條款和條件，以提高公共和私家巴士的

運作安全。不過，提供接載學童服務的私家小巴，並不受這項計劃所

規管。運輸署只能依據《道路交通 (車輛登記及領牌 )規例》第 2 1 ( 1 0 )
條的規定，讓運輸署署長對個別車輛施加他認為適合的發牌條件。由

於發牌條件只根據個別車輛而制定，這種規管機制的效率並不高。當

局只可以在車輛牌照屆滿和車主申請換領牌照時，更改這些條件。因

此，我們須等待個別的學校小巴到期換領牌照時，才可逐一對有關小

巴施加新的安全規定。



8 . 把客 運營業 證計 劃的適 用範 圍擴大 至學校 私家 小巴， 可以 提

供一個更加統一的規管機制，並使這類小巴與其他受客運營業證計劃

規管的巴士服務受到同樣的監管。當局會在客運營業證計劃下增設一

類新的服務，並訂定一套適用於所有學校私家小巴的劃一發牌條件。

運輸 署署 長獲 授權 在諮 詢有 關持 牌人 的意 見後 ，給 予他 們三 個月 通

知，便可修訂客運營業證的條款或條件。在這項新安排下，運輸署署

長將可享有更大的靈活性，更改發牌條件，從而提高學校私家小巴的

運作安全。

( C ) 糾正管理協議的付款安排糾正管理協議的付款安排糾正管理協議的付款安排糾正管理協議的付款安排

9 . 政府 向來都 有與 私人營 辦商 簽訂管 理協議 ，委 託營辦 商管 理

某些政府設施，以提高工作效率。根據這些協議，私人營辦商負責這

些設施的運作和管理，包括向使用這些設施的人士收取費用。政府則

向營辦商繳付一筆議定的款項，作為酬金。

1 0 . 目前 ，政府 與私 人營辦 商簽 訂了兩 份管理 協議 ，由有 關營 辦

商分別管理停車收費錶和新九龍灣驗車中心。根據協議所載條款，營

辦商首先會代政府收取驗車以及在設有收費錶的停車位泊車的法定費

用。營辦商可在所收到的款項中，保留數額相等於他們根據管理協議

可得的酬金和補還款項的部分，然後把餘款交回政府。

1 1 . 我們 最近檢 討過 交還款 項的 安排， 發現上 述安 排在技 術上 與

《公共財政條例》的規定不符。除非《公共財政條例》或其他成文法

則另有規定，否則由私人營辦商收取的法定費用，即那些為政府而籌

集或收受的款項，均為《公共財政條例》第 3 ( 1 )條所指的政府一般收
入的一部分。如未根據《公共財政條例》所訂的法定程序辦理，營辦

商不得保留政府一般收入的任何部分。

1 2 . 為糾 正這項 技術 問題， 我們 建議修 訂《道 路交 通條例 》， 加

入一項新條文，規定如停車收費錶和驗車中心的管理協議條款已獲財

政司司長批准，營辦商有權保留部分根據該協議為政府籌集或收受的

款項 ，作 為酬 金或 補還 款項 ，而 該部 分款 項並 不屬 於政 府的 一般 收

入。這些修訂亦使政府日後在訂立有關停車收費錶和驗車中心的管理

協議時，可以採用相若的付款安排。

條例草案條例草案條例草案條例草案

1 3 . 條例草案的修訂條文分為三部分。條例草案第第第第 IIIIIIII 部部部部旨在收緊

各類酒精濃度的訂明限度，從而加強對酒後駕駛的監管；以及改善有

關的執法程序。

1 4 . 條例草案第第第第 IIIIIIIIIIII 部部部部擴大客運營業證計劃的適用範圍，把學校

私家小巴包括在內。至於草案第第第第 IVIVIVIV 部部部部的條文，則規定營辦商有權保



留部分根據停車收費錶或驗車中心的管理協議籌集或收受的款項，作

為酬金或補還款項，而該部分款項並不屬於政府的一般收入。

生效日期生效日期生效日期生效日期

1 5 . 關於 酒後駕 駛和 學校私 家小 巴的修 訂條文 ，分 別載於 條例 草

案第第第第 IIIIIIII 和第和第和第和第 IIIIIIIIIIII 部部部部，這兩部將於一九九九年五月一日一九九九年五月一日一九九九年五月一日一九九九年五月一日生效。草案內

並加入一項過渡性條文，規定學校私家小巴牌照如在一九九九年五月

一日至二零零零年八月三十日這 1 6 個月內屆滿，有關的營辦商須在
其牌照屆滿時申領客運營業證。

1 6 . 條例草案第第第第 IVIVIVIV 部部部部一經制定，會即時生效會即時生效會即時生效會即時生效。

公眾諮詢公眾諮詢公眾諮詢公眾諮詢

1 7 . 有關 修訂酒 後駕 駛法例 的建 議，已 分別在 一九 九七年 十二 月

和一九九八年一月提交交通諮詢委員會和臨時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

審議，兩個委員會均表贊同。有關的團體 (例如香港醫學會和道路安
全議會 )亦表示支持上述建議。

1 8 . 上述 把客運 營業 證計劃 的適 用範圍 擴展至 學校 私家小 巴的 建

議，是當局為促進校巴安全而制定的一系列措施之一。有關建議已在

一九九六年十二月獲得前立法局交通事務委員會贊同。業內人士亦已

在一九九六年獲悉上述建議的安全措施，並在一九九八年六月得悉政

府計劃在一九九九年實施新安排，業內人士並無異議。

1 9 . 當局 在一九 九八 年九月 向立 法會交 通事務 委員 會提交 了一 份

資料文件，介紹條例草案的內容。立法會議員、市民或傳媒都沒有提

出反對意見。

與人權的關係與人權的關係與人權的關係與人權的關係

2 0 . 律政 司認為 ，建 議的修 訂條 文與《 基本法 》內 有關人 權的 條

文並無牴觸。

對財政和人手的影響對財政和人手的影響對財政和人手的影響對財政和人手的影響

2 1 . 因實 行建議 的修 訂條文 而增 加的工 作，會 由警 務處和 運輸 署

承擔。除此之外，修訂條文不會對財政和人手造成任何影響。



對經濟的影響對經濟的影響對經濟的影響對經濟的影響

2 2 . 建議的條文對經濟並無重大影響。

立法程序時間表立法程序時間表立法程序時間表立法程序時間表

2 3 . 條例草案的立法程序時間表如下：

刊登憲報 一九九八年十一月二十日

首讀和開始二讀辯論 一九九八年十二月二日

恢復二讀辯論、委員會

審議階段和三讀

另行通知

宣傳安排宣傳安排宣傳安排宣傳安排

2 4 . 當局 會在一 九九 八年十 一月 十三日 發出新 聞稿 ，並會 安排 發

言人解答傳媒的查詢。

運輸局

一九九八年十一月十二日

( T R A N  1 / 1 2 / 1 2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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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A

《《《《 1998 年道路交通年道路交通年道路交通年道路交通（修訂）條例草案》（修訂）條例草案》（修訂）條例草案》（修訂）條例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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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條例草案本條例草案本條例草案本條例草案

旨在

修訂《道路交通條例》。

由立法會制定。

第 I 部

導言

1. 簡稱及生效日期簡稱及生效日期簡稱及生效日期簡稱及生效日期

（ 1） 本條例可引稱為《 1998 年道路交通（修訂）條例》。

（ 2） 第 I 及 IV 部自本條例在憲報刊登當日起實施。

（ 3） 第 II 及 III 部自 1999 年 5 月 1 日起實施。

第 II 部

與酒後駕駛有關的修訂

2. 釋義釋義釋義釋義

《道路交通條例》（第 374 章）第 2 條現予修訂—



2

（ a） 在“訂明限度”的定義㆗，廢除“ 35”、“ 80”及“ 107”
而分別代以“ 22”、“ 50”及“ 67”；

（ b） 加入—

““呼氣測試㆗心”（ breath test  centre）指警務處處
長根據第 39C（ 20）條指定為呼氣測試㆗心
的場所或車輛；”。

3. 檢查呼氣測試檢查呼氣測試檢查呼氣測試檢查呼氣測試

第 39B 條現予修訂—

（ a） 在第（ 2）款㆗，廢除首次出現的“車輛”而代以“汽車”；

（ b） 在第（ 4）款㆗，在“警署”之前加入“呼氣測試㆗心、”；

（ c） 在第（ 6）款㆗，在“樣本”、之前加入“呼氣”。

4. 提供樣本以作分析提供樣本以作分析提供樣本以作分析提供樣本以作分析

第 39C 條現予修訂—

（ a） 在第（ 1）款㆗—

（ i） 廢除“在無合理辯解㆘”；

（ i i） 在“作檢查呼氣測試”之後加入“而有合理辯

解”；

（ b） 在第（ 2）（ b）款㆗，在“警署”之前加入“呼氣測試㆗
心、”；



3

（ c） 在第（ 4）款㆗，廢除“在被告同意㆘”之後的所有字句而
代以“由㆒名醫生、註冊護士或登記護士從被告體內取得的

證據，可藉出示核證該事實並看來是由該名醫生、註冊護士

或登記護士（視屬何情況而定）簽署的文件而提供。”；

（ d） 在第（ 6）款㆗—

（ i） 在“警署”之前加入“呼氣測試㆗心、”；

（ i i） 廢除“呼吸”而代以“呼氣”；

（ e） 在第（ 7）款㆗，在“醫院”之前加入“呼氣測試㆗心、警
署或”；

（ f） 在第（ 8）款㆗，在兩度出現的“警署”之前加入“呼氣測
試㆗心、”；

（ g） 在第（ 10）款㆗，在“醫生”之後加入“、註冊護士或登記
護士”；

（ h） 在第（ 11）款㆗，廢除“由醫生”；

（ i） 加入—

“（ 20） 警務處處長可藉憲報公告指定某

㆒場所或車輛為呼氣測試㆗心。

（ 21） 就本條而言，“註冊護士”

（ registered nurse）和“登記護士”（ enrolled nurse）
具有《護士註冊條例》（第 164 章）分別給予它們的
涵義。”。

5. 呼氣樣本的選擇呼氣樣本的選擇呼氣樣本的選擇呼氣樣本的選擇

第 39D（ 2）條現予修訂，廢除“ 50”而代以“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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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III 部

與私家小巴有關的修訂

6. 釋義釋義釋義釋義

第 2 條現予修訂—

（ a） 廢除“私家小巴”的定義而代以—

““私家小巴”（ private l ight bus）指—

（ a） 學校私家小巴；或

（ b） 作以㆘用途或擬作以㆘用

途的小型巴士（學校私家小

巴除外）—

（ i） 出租或取酬以外

的用途；或

（ i i） 只運載傷殘㆟士

以及協助該等㆟

士的㆟（不論是否

為出租或取

酬）；”；

（ b） 加入—

““學校私家小巴”（ school private l ight bus）指主要
用以或擬主要用以載㆟往返某教育機構（不

論是否為出租或取酬）的小型巴士，而所載

的㆟為該教育機構的學生、陪同或看管該等

學生的㆟、該教育機構的教員或僱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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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公共服務車輛的規例公共服務車輛的規例公共服務車輛的規例公共服務車輛的規例

第 7（ 1）（ 1）條現予修訂，廢除“私家巴士及公共小巴”而代以“公共小巴、
私家巴士及學校私家小巴”。

8. 拒發或取消牌照拒發或取消牌照拒發或取消牌照拒發或取消牌照、以及對、以及對、以及對、以及對

的士施加條件的權力的士施加條件的權力的士施加條件的權力的士施加條件的權力

第 25（ 1）（ vii）條現予修訂，在“私家巴士、”之後加入“學校私家小巴、”。

9. 客運營業證客運營業證客運營業證客運營業證

第 27 條現予修訂—

（ a） 在第（ 1）款㆗，廢除“私家巴士或公共小巴”而代以“公
共小巴、私家巴士或學校私家小巴”；

（ b） 在第（ 3）款㆗—

（ i） 在（ b）段㆗，廢除“或”；

（ i i） 在（ c）段㆗，廢除句號而代以“；或”；

（ i i i） 加入—

“（ d） 學校私家小巴服務。”。

10. 車輛使用的限制車輛使用的限制車輛使用的限制車輛使用的限制

第 52 條現予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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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在第（ 3）款㆗—

（ i） 在第（ i i）段㆗—

（A） 廢除“或私家小巴”；

（B） 廢除末處的“或”；

（ i i） 加入—

“（ i ia） 該車輛獲發私家小巴牌照，並—

（A） 用作學校私家小

巴；或

（B） 只運載傷殘㆟士以

及協助該等㆟士的

㆟；或”；

（ b） 在第（ 4）（ a）款㆗，在“私家巴士”之後加入“、學校私
家小巴”。

11. 過渡性條文過渡性條文過渡性條文過渡性條文

在緊接本部的生效日期之前，如根據《道路交通（車輛登記及領牌）規例》（第

374 章，附屬法例）第 21 條發出的牌照就某私家小巴而言是有效的，則本部並不就該
私家小巴而適用，直至—

（ a） 該牌照屆滿為止；或

（ b） （如該牌照是在 2000 年 9 月 1 日以後的某個日期屆滿）2000
年 9 月 1 日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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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修訂相關修訂相關修訂相關修訂

《道路交通《道路交通《道路交通《道路交通（車輛構造及保養）規例》（車輛構造及保養）規例》（車輛構造及保養）規例》（車輛構造及保養）規例》

12. 學校私家小巴的標誌學校私家小巴的標誌學校私家小巴的標誌學校私家小巴的標誌

《道路交通（車輛構造及保養）規例》（第 374 章，附屬法例）第 51 條現予
修訂—

（ a） 在第（ 1）款㆗—

（ i） 廢除（ a）段之前的所有字句而代以—

“（ 1） 為出租或取酬而

提供服務的學校私家小巴—”；

（ i i） 在（ d）段㆗，廢除“所接送學生、教員或僱員”
而代以“其運載乘客”；

（ b） 在第（ 3）款㆗，在“私家小巴”之前加入“學校”。

《道路交通《道路交通《道路交通《道路交通（公共服務車輛）規例（公共服務車輛）規例（公共服務車輛）規例（公共服務車輛）規例》》》》

13. 客運營業證的申請客運營業證的申請客運營業證的申請客運營業證的申請

《道路交通（公共服務車輛）規例》（第 374 章，附屬法例）第 4（ 1）條現予
修訂，廢除“或公共小巴服務”而代以“、公共小巴服務或學校私家小巴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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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收費收費收費收費

附表 1 現予修訂—

（ a） 在 A 部㆗，加入—

“ 3A. 學校私家小巴服務…..每年 $396”；

（ b） 在 B 部㆗，加入—

“ 3A. 學校私家小巴….每年每輛 $160”。

第 IV 部

與管理協議涉及的酬金等有關的修訂

15. 加入條文加入條文加入條文加入條文

《 道 路 交 通 條 例 》 （ 第 3 7 4 章 ） 現 予 修 訂 ， 在 第 X I I 部 ㆗ 加 入 —

““““ 115A. 管理協議涉及的酬金等管理協議涉及的酬金等管理協議涉及的酬金等管理協議涉及的酬金等

（ 1） 凡政府及任何㆟之間訂有停車收費錶管理協議或驗車㆗心管理

協議，而協議的條款已獲財政司司長為施行本條而批准，如根據該協議，該

㆟有權保留根據該協議為政府而籌集或收受的款項㆗的某些部分或某百分比

作為酬金或補還款項，則就《公共財政條例》（第 2 章）第 3（ 1）條而言，
該等部分或該百分比並不成為政府㆒般收入的㆒部分。

（ 2） 第（ 1）款就《 1998 年道路交通（修訂）條例》（ 1998 年第   號）
第 IV 部生效日期之前訂立的停車收費錶管理協議或驗車㆗心管理協議而適
用，㆒如該款就該生效日期當日或其後訂立的該等協議而適用，但本條不得

解釋為適用於第（ 1）款所指的財政司司長批准的日期之前為政府而籌集或收
受的款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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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在本條㆗—

“停車收費錶管理協議”（ parking meter management agreement）指任何㆟與
政府訂立的、授權該㆟按照署長所施加的條款及條件承擔署長所指明

關乎停車收費錶的職能的協議；

“驗車㆗心管理協議”（ vehicle examination centre management agreement）指
根據第 88（ 3）條訂立以授權某㆟經營某㆞方為驗車㆗心的協議。”。

摘要說明

本條例草案的主要目的為—

（ a） 收緊駕駛㆟血液、尿液及呼氣㆗所容許的酒精濃度的法定㆖

限，並修改有關的取得樣本的程序；

（ b） 將為學生提供運輸服務的私家小巴納入現有的客運營業證

計劃的管制之內；及

（ c） 規定根據停車收費錶管理協議或驗車㆗心管理協議營辦商

有權保留根據協議為政府而籌集或收受的款項㆗作為酬金

或補還款項的某部分，並不成為政府㆒般收入的㆒部分。

2. 草案第 2 條—

（ a） 修訂“訂明限度”的定義，將在呼氣、血液及尿液㆗構成訂

明限度的酒精比例降低；

（ b） 加入“呼氣測試㆗心”的定義。

3. 草案第 3 條修訂第 39B 條，以便檢查呼氣測試能在呼氣測試㆗心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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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草案第 4 條修訂第 39C 條—

（ a） 使提供呼氣或尿液樣本的要求可在呼氣測試㆗心提出（（ d）
及（ f）段）；

（ b） 使提供血液樣本的要求可在警署及呼氣測試㆗心提出（（ e）
段）；

（ c） 使護士能抽取血液樣本（（ g）段）；

（ d） 使警務處處長能指定某㆒場所或車輛為呼氣測試㆗心（（ i）
段）。

5. 草案第 5 條因收緊駕駛㆟呼氣㆗所容許的酒精濃度的法定㆖限而作出相應修
訂。

6. 草案第 6 條修訂“私家小巴”的定義，並加入“學校私家小巴”的定義。

7. 草案第 7 至 10 及 12 至 14 條修訂現有適用於現時受客運營業證計劃管制的車
輛的條文，使該等條文亦適用於學校私家小巴。

8. 草案第 11 條為過渡性條文，規定在緊接本條例第 III 部的生效日期之前領有有
效車輛牌照的私家小巴不受該部規限，直至牌照屆滿或 2000 年 9 月 1 日為止（以較早
者為準）。

9. 草案第 15 條加入新條文，規定凡停車收費錶管理協議或驗車㆗心管理協議的
條款已獲財政司司長為施行該條文而批准，根據協議營辦商有權保留根據協議為政府

而籌集或收受的款項㆗作為酬金或補還款項的某部分，就《公共財政條例》（第 2 章）
第 3（ 1）條而言，並不成為政府㆒般收入的㆒部分。



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B

酒後駕駛法例的國際趨勢和海外的研究酒後駕駛法例的國際趨勢和海外的研究酒後駕駛法例的國際趨勢和海外的研究酒後駕駛法例的國際趨勢和海外的研究

現把目前的酒精濃度限度和建議的限度載於表 A。

表表表表 A  —  含酒精量的訂明法定限度含酒精量的訂明法定限度含酒精量的訂明法定限度含酒精量的訂明法定限度

目前就體內含酒精量目前就體內含酒精量目前就體內含酒精量目前就體內含酒精量

訂明的法定限度訂明的法定限度訂明的法定限度訂明的法定限度

建議就體內含酒精量建議就體內含酒精量建議就體內含酒精量建議就體內含酒精量

訂明的法定限度訂明的法定限度訂明的法定限度訂明的法定限度

每 1 0 0 毫升血液 8 0 毫克 5 0 毫克

每 1 0 0 毫升呼氣 3 5 微克 2 2 微克

每 1 0 0 毫升尿液 1 0 7 毫克 6 7 毫克

2 . 血液中酒精濃度目前的限度為 8 0 毫克；對大多數人來說，這
相等於在喝下大約三、四罐淡啤酒或三小杯葡萄酒之後頭一小時內血

液中的酒精濃度。現建議的限度為 5 0 毫克，較目前限度更為嚴格，
對大多數人來說，是相等於喝下大約兩罐淡啤酒或一小杯半葡萄酒之

後頭一小時內血液中的酒精濃度。

3 . 外國最常採用的限度為每 1 0 0 毫升血液含 5 0 毫克或 8 0 毫克
酒精，詳情如下：

( a ) 以每 1 0 0 毫升血液含 8 0 毫克酒精為法定限度的國家：奧
地利 、比 利 時、 丹麥 、 德國 、愛 爾 蘭、 意大 利 、馬 來 西

亞、新加坡、西班牙、瑞士、英國、美國 ( 1 3 個州 )。
( b ) 以每 1 0 0 毫升血液含 5 0 毫克酒精為法定限度的國家：澳

洲、 芬蘭 、 法國 、希 臘 、日 本、 韓 國、 荷蘭 、 挪威 、 葡

萄牙。

4 . 世 界 各 地 與 香 港 的 酒 後 駕 駛 統 計 數 字 載 於 附 錄 A， 以 供 比
較。從數字可見，亞洲國家的酒後駕駛問題沒有其他國家那麼嚴重。

不過，在香港，因酒後駕駛導致死亡的司機所佔百分率 ( 1 3 % )，卻較
新加坡和日本等亞洲國家為高。

5 . 目前 全球的 趨向 是收緊 血液 中酒精 濃度的 限度 ，以遏 止酒 後

駕駛。此外，海外的醫療機構和道路安全當局 (例如世界醫學聯會和
歐洲委員會 )均大力推薦把血液中酒精濃度的限度降低至 5 0 毫克。世
界醫學聯會也採納這個限度，作為國際標準。美國 1 3 個州已收緊血
液中酒精濃度的法定限度，由 1 0 0 毫克降至 8 0 毫克。澳洲、葡萄
牙、比利時和法國則把限度由 8 0 毫克改為 5 0 毫克。



6 . 澳洲 的一項 研究 顯示， 發生 交通意 外的危 險會 隨 司 機血 液

中的酒精濃度上升而逐漸增加。不過，司機血液中的酒精濃度一旦達

到或超過 8 0 毫克的水平，發生交通意外的危險便會劇增，比血液中
沒有酒精的司機高出多倍：

血液中的酒精濃度

(每 100毫升血液含酒精毫克量 )
發生交通意外的危險程度

(比正常高出的倍數 )

5 0 1
8 0 3 . 5

1 0 0 7

澳洲的研究並顯示，新南威爾士和昆士蘭兩省把法定的限度由每 1 0 0
毫升血液最高含 8 0 毫克酒精，降低至含 5 0 毫克酒精後，夜間的交通
意外死亡人數減少了 4 %，受傷人數則減少 8 %。

7 . 採用 更嚴格 的標 準，也 可遏 止易生 危險的 酒後 駕駛行 為。 根

據澳洲所得的研究結果，降低血液中酒精濃度的限度後，司機大多會

更留意自己喝下的分量，也就減低了超過法定限度的機會。這可幫助

他們在喝酒時更有節制，使駕駛更加安全。因此，把限度定為 5 0 毫
克，較諸把限度定為 8 0 毫克更能防止交通意外。



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C

執行酒後駕駛法例的程序執行酒後駕駛法例的程序執行酒後駕駛法例的程序執行酒後駕駛法例的程序

測試程序簡述如下：

( a ) 被懷疑者通常會在現場作檢查呼氣測試。

( b ) 假如 檢查呼 氣測 試的結 果顯 示喝酒 量超過 法定 限度， 被懷 疑

者會 被帶 往警 務處 有 關總 區總 部， 用呼 氣 分析 儀器 再進 行 測

試，測試結果可用作呈堂證據。

( c ) 假如被懷疑者可作為證據的呼氣測試結果為：

( i ) 0 至 3 5 微克  —  他體內所含酒精低於訂明限度；
( i i ) 3 5 至 4 0 微克  —  考慮到儀器準確程度的問題，他會在被

警告後獲釋；

( i i i ) 4 0 至 5 0 微克  —  他可選擇再提供樣本作進一步測試，並
由負 責有 關 案件 的警 務 人員 決定 該 人應 提供 血 液抑 或 尿

液樣 本。 尿 液樣 本可 在 警署 或醫 院 內收 集， 而 血液 樣 本

只可在醫院內由註冊醫生抽取；以及

( i v ) 超過 5 0 微克  —  警方會落案控告該人體內所含酒精超過
訂明限度，無須再進行尿液／血液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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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D

關於酒後駕駛法例關於酒後駕駛法例關於酒後駕駛法例關於酒後駕駛法例

為提高執法效率所採取的措施為提高執法效率所採取的措施為提高執法效率所採取的措施為提高執法效率所採取的措施

I . 准許護士抽取血液樣本准許護士抽取血液樣本准許護士抽取血液樣本准許護士抽取血液樣本

現行 法例 訂明 ，抽 取血 液樣 本的 工作 ，必 須由 註冊 醫生 在醫 院內 進

行。根據以往的經驗，警方通常需時 3 0 至 6 0 分鐘才可以在醫院得到
醫生的協助，進行這項程序。由於人體內的酒精成分會隨 時間而減

少，因此盡快抽取血液樣本是很重要的。其中一個可提高效率的簡單

方法，是准許護士抽取血液樣本。因此，現建議修訂有關法例，准許

護士 (包括註冊護士和登記護士 )在醫院內替懷疑酒後駕駛的人士抽取
血液樣本。

I I . 容許司機在警署內拒絕提供血液樣本容許司機在警署內拒絕提供血液樣本容許司機在警署內拒絕提供血液樣本容許司機在警署內拒絕提供血液樣本

根據現行法例，警方只可在醫院向被懷疑者提出要求，請他提供血液

樣本。因此，即使被懷疑者已在出事現場或警署拒絕提供血液樣本，

警方仍須把他帶到醫院，以確定他是否拒絕提供血液樣本。為了簡化

有關程序，現建議修訂法例，使警方可以在警署和呼氣測試中心要求

被懷疑者提供血液樣本，而被懷疑者也可在警署和呼氣測試中心拒絕

這樣做。但如果被懷疑者同意提供血液樣本，則抽取血液的程序，仍

須在醫院進行。

I I I . 容許在指定的中心收集呼氣樣本容許在指定的中心收集呼氣樣本容許在指定的中心收集呼氣樣本容許在指定的中心收集呼氣樣本

根據現行法例，要求提供呼氣樣本以進行可作證據用的分析，必須在

警署或醫院提出。由於某些警務處總區受地理環境所限，如能把一些

呼氣分析儀器裝設在警察交通部的辦事處或警車內，可方便採取執法

行動，並有助於提高效率。不過，律政司表示，這些辦事處和車輛按

定義並不屬於“警署”。現建議修訂法例，授權警務處處長藉憲報的

公告，指定上述辦事處和車輛為認可的“呼氣測試中心”。


